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程序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

	審定本院第11屆第5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日程及人民請願案　　　    （頁次：２０１－２２８）

	發言者
	翁曉玲（主席）、郭昱晴、葛如鈞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內政委員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選舉第11屆第5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頁次：２２９－２３０）

	發言者
	張宏陸（主席）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選舉第11屆第5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頁次：２３１－２３２）

	發言者
	馬文君（主席）、牛煦庭、徐巧芯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選舉第11屆第5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頁次：２３３－２３４）

	發言者
	邱志偉（主席）、鄭正鈐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財政委員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選舉第11屆第5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頁次：２３５－２３６）

	發言者
	賴惠員（主席）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選舉第11屆第5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頁次：２３７－２３８）

	發言者
	陳秀寳（主席）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交通委員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選舉第11屆第5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頁次：２３９－２４０）

	發言者
	何欣純（主席）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選舉第11屆第5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頁次：２４１－２４２）

	發言者
	柯建銘（主席）、翁曉玲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選舉第11屆第5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頁次：２４３－２４６）

	發言者
	廖偉翔（主席）、王育敏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有鑑於行政院於114年11月提出規模逾新臺幣1.25兆元之國防特別條例草案，惟其內容規劃與決策過程極其封閉，事後資訊更流於黑箱，導致重大軍事採購事項竟無法透過正常民主程序監督，反須仰賴外國媒體片段報導拼湊得知，嚴重踐踏國會監督權。尤有甚者，政府屢將建軍延宕之責推諉予在野黨之務實審議，一再以政治口水掩蓋其行政失能。儘管行政院程序瑕疵在前、政治操弄在後，台灣民眾黨黨團始終秉持「國家利益高於政黨利益」之核心價值。為確保國家戰略利益與我盟友軍購發價書簽署期程之需求，避免我國國防因行政怠惰失職而產生延宕或缺口，並積極展現本院民主彈性與應變能力。爰提案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院秉持國家安全優先、強力捍衛領土完整之原則，若美方發價書明文公布之拖式、標槍飛彈續購及M109A7自走砲等三項對美軍購案簽約期程屆至之前尚未完成相關預算之審議，茲授權行政院先行與美方簽署發價書（LOA），以保障國家戰略利益。行政院應於簽署後即刻向立法院提出完整相關武器交貨期程報告，回歸審議常軌，履行行政院於預算編列前後完整說明之義務，不得再以『國家安全』為名，規避民主審議與理性監督。」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頁次：２４７－２５８）

	發言者
	王安祥（主席）、劉書彬、范　雲、黃　仁、陳清龍、陳培瑜、牛煦庭、
陳冠廷、林沛祥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有鑑於行政院院長卓榮泰自就任以來，面對本院三讀通過之「立法院組織法」、「衛星廣播電視法」、「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及提升軍警權益、立法院助理費法制化等法案，屢屢展現「不副署、不公布、不執行」之怠惰態度。在賴清德總統與卓榮泰院長主導下，行政權恣意否決代表民意之立法權，將自身推向不受監督之絕對權力，破壞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民主原則，造就台灣民主史之巨大危機。依「中華民國憲法」，三讀通過之法律若遇窒礙難行，行政院依法僅能提出覆議；覆議未獲通過即應依法執行，此乃憲政運作基本秩序。然卓榮泰院長竟一再跨越憲法紅線，逕行以「不副署」之名，行實質否決法律之實。當行政權可無視國會決議、拒絕依法行事，此等行徑若非獨裁，何謂獨裁？卓榮泰院長任內覆議「八戰八敗」，卻不願正視民意反撲。覆議失敗後未回歸制度，反淪為不執行、不作為、不守法之「三無閣揆」，甘願作為架空立法權之打手，將台灣推向全面綠色威權。賴清德總統日前邀集五院院長茶敘倡議團結，實為虛情假意之政治秀；其口說捍衛憲法卻視法律為無物，實為台灣民主最卑劣的背叛者。台灣民眾黨黨團堅守憲政正軌，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執行，此舉不只為單一法律或族群，更為守住台灣民主得來不易之制度底線。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為維護國會尊嚴、捍衛國家憲政體制，對行政院院長卓榮泰提出嚴厲之譴責案，正告賴清德總統與卓榮泰院長應立即停止違法濫權『不副署、不公布、不執行』之行徑，回歸憲政運作之基本秩序。」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頁次：２５９－２６２）

	發言者
	王安祥（主席）、陳昭姿、范　雲、林沛祥、陳培瑜

	
	

	
	

	
	

	
	

	
	

	
	




